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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 

（集中采购机构） 
     采购人 

 采购项目 签订委托协议 

接受委托  自行组织 

采用邀请招标采购方式 

随机邀请 3 家以上供应商投标 

评标 递交投标文件 

合同履约及验收 

确定中标供应商 

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

申请支付资金 

 

发出中标通知书，并在财政部门

指定媒体公布结果 

产生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 

发出投标邀请书和招标文件 

在财政部门专家库抽取专家 

自招标文件发出至投标截止日不得

少于 20 日 

通过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征集、从省

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建立的供

应商库中随机抽取或者采购人书面

推荐的方式，邀请 3 家以上符合相

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，其中，采用

后两种方式产生符合资格条件供应

商名单的，备选的符合资格条件供

应商总数不得少于拟随机抽取供应

商总数的两倍 

1.具有特殊性，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

采购的； 

2.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

目总价值比例过大的 

在开标前半天或前一天，特殊情况

不得早于评审活动开始前 2 个工作

日 

评标委员会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有

关技术、经济等专家组成，成员人员

应为五人以上单数,评审专家不少于

三分之二；1000 万元以上、技术复

杂、社会影响大评委会组成人数应为

7 人以上单数 

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标报告后 5 个

工作日内，确定中标供应商 

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

标供应商确定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，

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

公告中标结果，招标文件应当随中标

结果同时公告，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

日 

 

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

30 日内与中标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

合同 

采购人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

收，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

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。

参与验收的投票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

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


